
何西阿書(十一)屬神的子民 

【閱讀經文】何西阿書 11:1-12 

以色列人與神立約，神如鷹將他們背在翅膀上，成為屬神的子民(出 19:4-6)，他們在神

眼中有獨特的地位。但他們生性悖逆，雖然神賜他們律法，並藉先知一再召喚他們走在

正道，他們仍不停止犯罪，去隨從別神。神雖懲治他們，且醫治他們，他們仍不歸向神，

而是心念埃及，求助於亞述。然而，神不停向以色列民發出憐愛，以色列雖然亡國被擄，

神依然保守他們如眼中的瞳人，他們必不至滅絕。如此情深義重，這是只有父子之間的

親情才能有的；就如父親等到浪子回頭，不僅恢復父子關係，浪子也得回兒子的名分。

舊約聖經幾次提到神和以色列人是父子關係，這是指整個民族，不是單獨個人。何西阿

追溯以色列民的成立，神從埃及召他們，像召祂所愛的兒子，也預示未來以色列經過亡

國被擄，神要再向他們施憐憫，領他們歸回本地。神也要藉彌賽亞與祂子民另立新約，

不僅要恢復關係，使不是神子民的成為神的子民，並要稱他們為永生神的兒子(何 1:10)。 

 

【破冰題】 

1. 請各人分享自己是哪裡人？認同自己是屬哪一地區，哪一團體，哪一族群？ 

2. 在遭遇困難，或病痛，或老年，有受過誰的照顧？〔個人、單位、機構、組織〕 

 

【討論題】 

1. 神從埃及召出祂兒子，這是指誰？以色列人是否回應神的呼召？神如何引導他們？ 

2. 以色列與埃及、亞述有何關係？他們背道離開神，不肯歸向神的結果如何？ 

3. 以色列被亞述征服，為何沒有被滅絕？當神的百姓亡國被擄時，神怎樣待他們？ 

 

【結論】 

以色列人蒙召作聖潔的國民，祭司的國度，神稱他們是神的兒女(申 14:1)，他們也稱神

為他們的父(賽 63:16; 64:8)。新約聖徒蒙召要作被揀選的族類、有君尊的祭司、聖潔的

國度、屬神的子民，要宣揚神的美德(彼前 2:9)。且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(加 3:26)，

得著聖靈為印記，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(羅 8:16)。何西阿指出以色列人

時常背道遠離神，偏行己路，隨從別神，但神仍不停呼籲他們悔改歸向神，神就向他們

再施恩憐憫，要赦免他們的罪。神在舊約藉著先知說話，在新約就藉著祂兒子〔聖靈〕

曉諭我們：祂應許用慈繩愛索牽引我們，以永遠的愛愛我們(耶 31:3)，只要回轉歸向祂，

我們就不會與神的愛隔絕(羅 8:35-39)。神知道祂子民的本體，便憐恤他們如同父親憐恤

他的兒女(詩 103:13-14)。藉著基督，神為我們開了又新又活的路，讓祂的慈愛憐憫永不

止息，從不斷絕，只要時時信靠仰望祂，隨時回轉歸向祂，祂都能拯救到底(來 7:25)。 

 

【分享與應用】 

1. 請各人分享如何成為基督徒？是否覺得是被神選召？是否覺得自己是屬神的人？ 

2. 曾否有離開神，偏行己路，卻蒙神保守，得以回轉，重新蒙恩的經歷？請分享。 



參考資料 

一. 神的選召 

舊約聖經中，神稱以色列民族是祂的兒子(出 4:22)。單獨的個人中，只有彌賽亞才稱為

神的兒子(詩 2:7; 撒下 7:14; 來 1:5)。以色列和基督都曾被神從埃及帶出來(太 2:13-16)。 

1. 神的愛子：父子是人與人之間最早的關係，是建立在愛的基礎上。神呼召以色列人

是因為愛的緣故，要救他們脫離埃及為奴之家(申 7:7-8)。耶穌的母親從聖靈懷孕，

祂稱為神的兒子(路 1:35)，祂受洗時，天上有聲音說：這是我的愛子(太 3:16-17)。 

2. 偏行己路：以色列人雖然悖逆頂嘴，但神並不停止對他們說話(羅 10:21)，神藉先知

招呼他們，他們卻越發遠離神。神領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像教小孩走路，保抱懷搋，

他們卻不知神是醫治他們的(出 15:26)。他們不遵從神，偏行己路，去拜假神和偶像。 

3. 慈繩愛索：神形容以色列人如母牛，原來是倔強(何 4:16)，經歷懲治，就成為馴良，

喜愛踹穀(何 10:11)；而今神教導他們行走，但神用慈繩愛索牽引他們，鼓勵他們。

耶穌呼召門徒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從祂，與主同負一軛，輕省容易(太 11:28-30)。 

 

二. 人的背離 

以色列夾在埃及和亞述兩大強權之間，過去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後來神讓他們被擄

到亞述，並應許將來領他們歸回(耶 16:14-15)。屬靈上，埃及預表世界，亞述預表仇敵，

引申末世的獸和獸的國。何西阿常將亞述與埃及連在一起表述(何 8:13; 9:3; 9:6; 11:11)。 

1. 不回埃及：神帶領以色列人從埃及為奴之家出來，雖然以色列人心裡常思念埃及的

生活(民 11:5)，想回埃及；但神不讓他們歸回埃及，埃及的幫助都是枉然(王下 17:4)。 

2. 擄到亞述：以色列人不遵行律法，不要神作王，他們向亞述稱臣納貢，亞述人就作

他們的王。但他們生性悖逆，不久反叛，結果國家滅亡，百姓被殺被擄(王下 17:3-6)。 

3. 不歸向神：以色列人一再任意而行，背道離開神，神雖一再差遣先知呼籲他們悔改，

他們卻不悔改。表明他們的心裡剛硬，藐視神豐富的恩慈、寬容、忍耐，神就任憑

他們，使他們的心裡剛硬(出 4:21; 7:13, 22; 8:19; 10:1, 20, 27)，以致受審判(羅 2:4-5)。 

 

三. 神的憐愛 

神的本質是有憐憫，有恩典，赦免人的罪孽過犯，只要悔改，回轉歸向神，必蒙神赦免。

北國滅亡時，猶大希西家王勵行改革，歸向神，就蒙神保守，延續國祚(王下 18-19章)。 

1. 沒有滅亡：神的憐憫絕不斷絕(哀 3:22)，每逢責備祂百姓時，仍深顧念(耶 31:20-21)。

押瑪和洗扁與所多瑪、蛾摩拉一同滅亡(申 29:22-23)，神為羅得保留了瑣珥(創 14:2)。 

2. 回心轉意：神迥非世人，絕不後悔(民 23:19)。當人悔改，神就後悔，不降所說的災

(拿 3:10; 珥 2:14)。神的憐愛נִחוּם〔字根與後悔、安慰、挪亞相同〕，洪水過後，神

不再用洪水滅地(創 8:21)。神子民受審判，被擄到外邦，神應許不再發怒毀滅他們。 

3. 神的召喚：神沒有棄絕祂的百姓(羅 11:1)，給他們留下餘種(賽 1:9)，總給他們機會

悔改(彼後 3:9)，使他們從被擄之地歸回(申 30:1-5)。神如獅吼召喚祂的百姓(摩 3:8)，

如曠野的聲音(賽 40:1-3)，凡聽見祂聲音而悔改，罪就得赦免(可 1:3-4)，迎接救主。 


